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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价函
致招标人： 深圳市龙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 经分析研究招标人提供的本次公告内容，本投标人就  高新园公司2026年度法律顾问服务  的报价见下表所列。
	序号
	名称
	预计
数量
	单位
	综合单价（元）
	小计（元）

	1
	常规服务（采用固定总价，按项包干）
	1
	项
	
	

	2
	专项服务（采用固定单价，包含诉讼、仲裁程序律师费（如诉讼案件有二审程序的或案件后续如需申请强制执行，不再另行收取律师费））
	7
	件
	
	

	
	合计
	
	
	
	


2.以上所报价格价为含税价。
3.以上报价为本投标人在公告要求期限内完成约定的全部工作的总费用。
4.如招标人接受本投标人的投标，本投标人将保证遵循国家和省、市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告要求完成相关工作。
5.在正式的合同协议制定和签署前，本报价连同招标人的中标通知书应为约束贵司、我双方的合同文件。
6.本投标人理解，招标人不一定接受最低标价的投标或招标人可能接受其他任何投标。
投标人（公章）： 
法人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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